关于组织开展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等三项工作督导和调研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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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科协，各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按照国家纲要办、中国科协的工作部署和省科协工作安排，省科协将于10月中下旬对各市进行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检查验收、“十二五”《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情况督导和2015年度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综合考核调研督导。根据八项规定要求，为减少对基层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影响，决定将以上三项内容合并为一次督导调研活动安排。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督导对象

全省17市及申请创建2016-2020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的19个单位。

二、督导内容

（一）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检查验收

检查标准将依据《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标准》和《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测评指标》进行。其中，科普经费、科普基础设施这两项指标的检查执行我省确定的标准。

（二）“十二五”《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情况督导

1、  推进全民科学素质11项重点任务在本地区落实的情况。

2、  本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共建协议》完成情况。

3、  实施《科学素质纲要》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4、  对“十三五”《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的打算和建议。

（三）  2015年度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考核调研督导

1、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考核的整体实施情况。

2、  考核指标的进度情况。

3、  对考核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督导方式和时间安排

省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科协组织督导组分赴各市进行实地督导。督导主要通过听取工作汇报、查阅相关资料和台账、组织座谈交流和现场考核查看等方式进行。

到各市活动安排主要有以下内容：1、听取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十二五”时期实施《科学素质纲要》总体情况的汇报，听取全市2015年度科学素质工作考核的工作汇报，查阅有关资料；2、到全国科普示范县创建单位，听取创建工作汇报，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查看工作现场或典型；3、督导组通过一定形式反馈情况。

督导时间从10月中旬开始，集中开展，月底前完成。具体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四、有关要求和说明

1. 各市要高度重视督导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开展好督导相关准备工作，通过这次督导调研，统筹推进纲要实施和科普工作。要对三项督导内容的实施情况、做法和经验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客观真实地反应本地区的工作。对存在的问题，要查找原因，完善措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并对 “十三五”工作提出初步打算和意见建议。

2. 各市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本地区的《科学素质纲要》自查及督导工作。

3. 对于各市提素工作的督导结果将作为年末17市提素考核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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